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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6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2017-009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信信托”）于近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23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全文

如下：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信托业务和固有业务。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

第 2 号》）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进行事后审核，为便于投

资者理解，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补充披露： 

一、关于公司总体业务情况 

1．主营业务总体情况。年报披露，公司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52.46 亿，

同比增长 77.54%，实现归母净利润 30.34 亿，同比增长 76.17%，但公司在“主营

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中仅按照“金融信托业”披露了主营业务分行

业情况和分产品情况。请公司结合信托业务和固有业务，在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的列表中，分别就信托业务（主动管理型和被动管理型）和

固有业务的营业收入、毛利率等进行分类披露。 

二、关于公司信托业务 

2．业务经营情况。根据年报披露，公司 2016 年信托资金主要投向基础产业、

房地产、实业等领域。请公司进一步细化对实业类领域的投资情况。 

3．盈利模式。公司年报披露期末公司信托资产规模为 2349.52 亿，与上年

末基本持平，但由于业务结构显著优化，主动管理型信托资产规模为 1413.66 亿，

占比同比增长 15 个百分点，公司在报告期内加权年化信托报酬率达到了 1.55%，

比 2015 年上升了 55%。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手续费收入 45.16 亿元，比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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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 94.85%。同时，信托业务准备金由 2015 年末的 1.28 亿元大幅增加至 4.41

亿元，增幅高达 244.53%。此外，报告期内借入信托业保障基金发生额为 4 亿，

与此相关的报告期内利息支出为 1.38 亿。去年同期借入信托业保障基金发生额

为 12 亿，与此相关的报告期内利息支出为 0 亿。 

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信托资产总额基本与上年度持平的情况下，手续费

收入增长幅度大幅高于信托报酬率增长幅度的原因；（2）请公司结合信托业务准

备金计提政策，补充披露在信托资产总额基本与上年度持平、信托业务准备金计

提政策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信托业务准备金期末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否存

在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等信托资产大幅增加的风险；（3）请公司结

合信托业务保障基金的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在借入信托业保障基金大幅减少

的背景下，信托业保障基金的利息支出在 16 年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4．风控情况。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及管理费用 11.26 亿元，比上

年增加 6.36 亿万元，其中 5.43 亿元为公司对部分历史风险项目进行清理、核销。

请公司补充披露：（1）历史风险项目未及时进行清理、核销，并到 2016 年才进

行处理的合理性；（2）此次 5.43 亿元进行清理核销的具体会计处理；（3）请公

司结合信托业务的风控情况，具体披露目前信托风险项目的个数，风险项目规模，

信托项目的不良率，以及同行业的情况。 

三、关于公司固有业务 

5．投资业务经营情况。年报披露，公司在报告期内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较上年度有了较大的提升。其中投资收益由 2015 年的 1.9 亿元大幅增

加至 2016 年的 2.8 亿元，增幅高达 46.88%；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由 2015 年的 1.8

亿元大幅增加至 2016 年的 2.7 亿元，增幅高达 50.85%。请公司结合长期股权投

资项目例如渤海人寿和营口银行，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情况，说明相关科目具体投向，以及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标的具体经营情

况及业绩。 

6．贷款业务经营情况。年报披露，为降低信用风险，公司对信托资金的投

向在单个法人机构、区域、行业上进行合理布局，避免区域性、行业性的信用风

险规模化爆发。但 2016 年公司发放贷款和垫款的余额显示，从行业来看，公司

对房地产业期末余额占了 44.7%；从地区来看，公司对上海地区的贷款和垫款余

额占 67%。请公司结合其降低信用风险的目标，说明在降低信用风险中所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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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四、其他财务问题 

7．结构化主体。年报披露，公司当期因合并结构化主体贷款规模增加导致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期末变动比例达到 53.12%，因合并结构化主体产生的金融

负债导致本期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增加了

11.24 亿。请公司根据年报编制规则，结合其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说明发放

贷款的对象、行业、涉及的业务，并进一步说明对其的控制权方式和控制权内容，

以及公司从中可以获取的利益和对其所承担的风险。 

8．公允价值披露的情况。年报披露，截止报告期末，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

量中，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总额为 44.11 亿元，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中，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总额为 38.59 亿元。但在持续和非持续第二/三层次公

允价值计量项目市价的确定依据、估值技术和重要参数，持续的第三层次公允价

值计量项目，期初与期末账面价值间的调节信息及不可观察参数敏感性分析等科

目中年报披露方式都选择“不适用披露”。请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的“第九章公允价值的披露”的要求补充披露不适用的原

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9．诉讼进展情况。年报披露，截至报告期末，辽宁信达申请执行安信信托

应支付其自 2007 年 8 月 6 日起算至今的迟延履行金人民币 1614 万元。请补充披

露：（1）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2）若公司败诉，是否会导致公司新增负债

或支出；如是，请说明是否需要计提相应预计负债。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0．毛利率计算公式。年报披露，公司在计算其毛利率时，所计算公式为：

（营业收入-业务及管理费用-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营业收入。请公司对

照同行业一般通行的毛利率计算公式，补充说明该计算方式的合理性。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规定，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

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

复我部。 

公司将及时对《问询函》所述相关情况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回复，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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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三月九日 

 


